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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延庆县2004——2005学年度优秀

少先队员、先进少先队集体、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通知

各中小学少先队组织：

2004年，全县各基层少先队组织按照市县少工委的工作指导思想和要求，立足队情和工作实际，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性地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少先队活动。特别是在全面贯彻延庆县第四次少代会和市少工委四届四次全委会精神，参与以“北京少年奥运行动”、“阳光心语行动”、“体验教育活动”、“红领巾文明行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少先队主题教育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全面发展，表现突出的少先队员、少先队集体和一批遵循党的教育方针，认真研究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新方法、新理论，立足本职岗位，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少先队辅导员。为表彰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一步推动我县少先队工作，全面活跃少先队基层组织，提高少先队开展素质教育的整体水平，创建一流的工作成绩，少先队延庆县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延庆县委员会、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决定于2005年6月表彰“延庆县优秀少先队员”、“先进少先队集体”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现将有关评选事宜通知如下： 

　一、“先进少先队集体”颁奖范围及条件
　　今年共颁发“先进少先队集体”50个，颁奖范围是全县中、小学少先队大队集体和中队集体。
　　主要条件：
　　1、在各项少先队教育活动中，能够自觉贯彻落实《北京市少先队教育纲要》，能够全面落实《北京市少先队组织建设规范化意见》，做到组织建设规范化、少先队活动经常化。
　　2、有经常性的、自主化程度高、教育效果显著的少先队活动。特别是能够在“北京少年奥运行动”、“阳光心语行动”、“体验教育活动”和“红领巾文明行动”等主题教育活动中，结合地区、学校的特点创造性的开展富有特色、突出队员自我教育的活动。
　　二、“优秀少先队员”评选范围及条件
　　今年共评选“优秀少先队员”100个。颁奖范围为小学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至初二年级的优秀少先队员。
　　主要条件：
　　1、自觉遵守《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对少先队员的要求，模范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学生行为规范。
　　2、积极参加“北京少年奥运行动”、“阳光心语行动”、“体验教育活动”和“红领巾文明行动”，在活动中有突出表现。
　　3、热爱少先队组织，在少先队及其他各项活动中具有自主和创造意识，少先队小干部具有比较强的工作能力。
　　4、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绩，获得县级以上的表彰、奖励的少先队员。
　　三、“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评选范围及条件
　　今年共评选“优秀少先队辅导员”50名。评选范围为经正式聘请的学校专、兼职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主要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了解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未来建设者的要求。
　　 2、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能够做少年儿童的表率。
 　　3、热爱少年儿童，热爱少先队工作，切实做好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教育，努力钻研少先队的业务，具有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深受少先队员的欢迎和爱戴。
　　4、既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认真研究当代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健康成长需要，努力掌握现代教育的观念和规律，在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工作中有创新、有建树、成绩突出。

5、从事少先队工作3年以上。
　　四、工作要求
　　1、各级少先队组织要认真做好考察、推荐工作，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保证质量。
　　2、各单位请于5月17日以前，将“先进少先队集体”推荐登记表、“优秀少先队员”获得者推荐登记表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推荐登记表（1份）报教育团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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